
瑞丽市畹町镇人民政府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《2021年党建为民服务工程项目》
二、立项依据

《关于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中开展党建为民服务工程的实施方案》瑞发〔2013〕37号文件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畹町镇党委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（一）项目实施主体。党建为民服务项目的实施由镇党委统筹，村委会、村民小组具体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。实施的项目属于基础设施建设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实施，需要招标的严格执行程序，分步实施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、任何形式干预正常招标工作，严谨招标中弄虚作假，徇私舞弊；属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，按照“重点突出、力求成效”的原则，统筹实施；属于壮大村集体经济的，按照“慎重投资、稳妥收益”的原则，保本发展；属于产业发展的，按照“扶持一项（名）、带动一片”的原则，择优扶持。 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开展民生工程45万；党支部工作经费（含党员学习培训费）5万元；城市党建经费20万元；为民服务超市建设经费4万元；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14.88万元；畹町镇人才回引对象误工补助6.12万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1年党建为民服务工程项目计划投入资金95万元。资金属工程类的，严格按照相关程序，按完成进度拨付；其余资金视情况选择比例拨付或项目完成后拨付；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社资金项目的，要有清晰的资金使用计划安排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待项目获批后，30个工作日内完成具体工程实施的核定工作，并待镇、村班子会决议后，开始实施，项目竣工验原则上在本年度完成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实施党建为民服务工程项目，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，壮大村集体经济，满足基层群众共同需要的生活服务，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发展特色产业缺乏资金等党员群众最关心、最迫切、最直接的民生问题。为切实发挥好党建为民服务工程强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，引领村域发展和壮大村集体经济作用，使我镇党建为民服务工程项目落到实处，真正使其成为排忧解难的惠民工程、民心工程和满意工程。
